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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记录可加以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以工作语文之一提出，以备忘录说明更正之处，并改在一份已印

发的记录上，更正应在本文件印发之日起一周内送交日内瓦万国宫 E.4108 室正式记录编

辑科。  

本会议各次会议记录的所有更正将汇编成一份总的更正，于会议结束后不久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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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 30 分会议开始  

放映一部关于中国向厄立特里亚提供排雷方面援助的情况的影片  

 1.  付志刚先生 (中国)在介绍这部记录片时指出，影片表明中国非常乐于履行

它在排雷方面的国际义务。中国当局的基本原则是，帮助受地雷影响的国家的最

佳方式莫过于将它们所需要的清除地雷设备提供给它们，并且就地培训当地的排

雷工作人员，使其能够接替外国专家，继续进行排雷，或者帮助也受地雷影响的

其他国家。影片映完后，如果其他代表团有需要，中国代表团及其专家愿意提供

更详细的情况。  

 2.  放映了一部关于中国向厄立特里亚提供排雷方面援助的情况的影片。  

审议各种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议程项目 11) 

 3.  主席说，没有任何代表团想在此议程项目下发言。  

其他事项(议程项目 13) 

 4.  主席说，没有任何代表团想在此议程项目下发言。  

审议并通过最后文件(议程项目 14)(CCW/AP.II/CONF.5/CRP.1) 

 5.  主席提请注意以 CCW/AP.II/CONF.5/CRP.1 文号印发的经修正后的第二号

议定书缔约国第五届年度会议的报告草案，并请会议在逐段审议后通过整个报告

草案。  

第 1 至第 4 段  

 6.  第 1 至第 4 段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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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段  

 7.  主席指出，应当将“南非的西波·乔治·内内大使”改为“南非临时代办

皮特索·芒特威迪先生”。  

 8.  经修改的第 5 段获得通过。  

第  6 段  

 9.  第 6 段获得通过。  

第  7 段  

 10.  主席说，第 7 段中应当补入参加第五届年度会议工作的下列国家：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柬埔寨、加拿大、佛得角、智利、中国、哥

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

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教

廷、匈牙利、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拉脱维

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代夫、马里、摩纳哥、摩洛

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秘

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

塞内加尔、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

士、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和乌拉圭。  

 11.  经修改的第 7 段获得通过。  

第 8 段  

 12.  主席说，第 8 段中应当补入参加会议工作的下列签署国：埃及、冰岛、

尼日利亚、苏丹和土耳其。  

 13.  经修改的第 8 段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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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段  

 14.  主席说，第 9 段中应当补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工作的下列未加入经

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国家：  

 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黎巴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马耳他、蒙古、俄罗斯联邦、沙特阿

拉伯、塞尔维亚和黑山、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突尼斯、委内瑞拉和也门。  

 15.  经修改的第 9 段获得通过。  

第 10 段  

 16.  第 10 段获得通过。  

第 11 段  

 17.  主席说，第 11 段应改为：  

 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扫雷中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伊斯兰会议组

织、美国律师协会、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国际残

疾人协会、人权观察社、地雷行动 (联合王国 )、地雷行动 (加拿大 )和基督

和平会的代表出席了年度会议的公开会议。  

 18.  经修改的第 11 段获得通过。  

第 12 至第 15 段  

 19.  第 12 至第 15 段获得通过。  

第 16 段  

 20.  主席说，第 16 段中应当补入参加了一般性意见交换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

的名称。该段因而改为：  

 下列代表团参加了一般性意见交换：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

大、中国、印度、意大利(代表欧洲联盟及加入国和联系国 )、日本、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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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瑞士和美利坚合众

国。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人权观察社的代表也发了言。  

21.  经修改的第 16 段获得通过。  

第 17 段  

 22.  主席说，秘书处通知他说，在已提交年度报告的国家名单中，应增列南

非、菲律宾和塞内加尔。  

 23.  弗拉德博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洛先生 (卢森堡 )和巴列·丰鲁吉先生

(阿根廷)说，也应当把他们的国家列入名单。  

 24.  主席指出，提交第五届会议的年度报告现在已达 48 份，这一点应当反映

在第 17 段中。  

 25.  经修改的第 17 段获得通过。  

第 18 段  

 26.  洪格尔先生(瑞士)指出，缔约国 2003 年提交的国家年度报告的清单是瑞

士代表团根据 2003 年 11 月 24 日的情况编制的，因而将予以增订，以便纳入其后

提交的报告。他请所有尚未提交 2003 年报告的代表团尽快将报告送交秘书处。  

 27.  第 18 段获得通过。  

第 19 段  

 28.  第 19 段获得通过。  

新的一段  

 29.  主席建议在第 19 段之后增列以下的新的一段：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作了一次视听介绍，题为“中国向厄立特里亚

提供排雷方面援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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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马拉兹恩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表示，把这一段插在第 16 段之后比较适

当，因为第 16 段提到了一般性意见交换，而中国代表团的声明及放映的影片属于

一般性意见交换。  

 31.  该段获得通过，成为新的第 17 段。  

新的第 21 段(原第 20 段)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五届年度会议的呼吁草案

(CCW/AP.II/CONF.5/CRP.3) 

 32.  主席请会议在着手通过该段之前，先审议并通过新的第 21 段提及的、载

于 CCW/AP.II/CONF.5/CRP.3 号文件的缔约国第五届年度会议的呼吁草案。他指

出，这份呼吁草案是他以主席身份拟订的，各代表团在磋商中已经审查了该草

案。  

 33.  载于 CCW/AP.II/CONF.5/CRP.3 号文件的呼吁草案获得通过。  

 34.  新的第 21 段获得通过。  

新的第 22 段(原第 21 段) 

 35.  新的第 22 段获得通过。  

新的第 23 段(原第 22 段) 

指定第六届年度会议主席和副主席  

 36.  主席请各国家集团提出第六届年度会议主席和副主席人选，以便纳入新

的第 23 段。  

 37.  温斯利先生 (南非 )代表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集团发言说，该集团提议

由巴西的卡洛斯·安东尼奥·达罗沙·帕兰奥斯大使担任第六届年度会议主席。  

 38.  主席说，秘书处通知他说，西方集团和东欧国家集团将于 200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决定它们所提出的副主席人选。如果没有人反对，他就认为会议希望

提名巴西的达罗沙·帕兰奥斯大使担任第六届年度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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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就这样决定。  

 40.  主席建议，鉴于会议刚才所作的决定，新的第 23 段应修改为：  

 鉴于第四届年度会议决定在当届会议结束时指定下届会议的主席和副

主席，以确保主席筹备工作的连续性，因此会议决定提名巴西的卡洛

斯·安东尼奥·达罗沙·帕兰奥斯大使担任将于 2004 年举行的缔约国第

六届年度会议的候任主席。其他区域集团的代表将于 2003 年 11 月 28 日

提出副主席人选。  

 41.  经修改的新的第 23 段获得通过。  

新的第 24 段(原第 23 段) 

 42.  主席提请注意新的第 24 段中提到的两份文件：一份是第六届年度会议议

程 ， 已 分 发 给 各 代 表 团 ， 将 作 为 最 后 文 件 的 附 件 四 ； 另 一 份 是 载 于

CCW/AP.II/CONF.5/L.1 号文件的费用估计，将作为最后文件的附件五。  

 43.  新的第 24 段获得通过，但须由秘书处对文字略作改动。  

新的第 25 段(原第 24 段) 

 44.  新的第 25 段获得通过。  

 45.  经修改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五届年度会议的整个报告草案获得通

过。  

 46.  主席说，会议完成了议程项目的审议工作。  

会议闭幕  

 47.  主席感谢各代表团以及秘书处和会议服务司工作人员的协助，然后宣布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五届年度会议闭幕。  

下午 4 时 30 分散会  

 

--  --  --  --  -- 


